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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2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地    點：行政大樓 2 樓第 2 會議室 

主    席：陳教務長信文 記錄：高嫚禧 

出席委員：(以姓氏筆劃排序，敬稱略) 

丘宏昌、吳文騰（校外）、吳劍侯、周若珍、林樹均、侯建良（張國浩代理）

張晃猷、曾正宜、黃坤錦（校外）、楊家銘、楊嘉鈴、褚立揚（學生代表）、

劉正忠、蔡育仁、蔡明哲、黎正中、 

蘇宗粲（校外） 

請假委員：周懷樸、張寶玉、鍾經樊、李安倫（學生代表） 

列席人員：張副教務長祥光、註冊組張淑嫺組長、課務組林錦櫻組長 

壹、報告事項：詳如附件 1 

貳、備查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0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附件 2。 

二、醫學科學系、生命科學院學士班、共同教育委員會及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訂定，提請  核備–附件 3。(課務組提案）。 

說明： 

（一）醫學科學系及生命科學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依 100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建議事項修正。（詳如附件 3-1） 

（二）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第 2、4 點（詳如附件 3-2） 

（三）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辦法新訂。（詳如附件 3-3） 

決議：醫科系、生科系課程設置要點同意備查；共教會、科管院學士班設置要

點修正後同意備查。 

建議修正事項： 

1、請共同教育委員會說明學生代表 2 名如何產生？ 

2、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科管院學士班第

8 點修正為「…提送院、校課程委員會…」 

附帶決議：請課務組協助檢視全校各級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文字用詞應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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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各系、所、學位學程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及院學士班

「第二專長課程表」，提請  審議。（ 詳如附件 4，註冊組提案）。 

決議：全票通過。 

※教務長指示事項： 

（一）註冊組： 

1、「新增」課程應特別標明，以利檢視及辨別。 

2、核定之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是否可以

溯及適用 102 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 

3、為資料正確性，送發及系所回覆文件均請提供電子檔。 

4、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課程名稱」，應維持教學單位所提課

程名稱，如：同課名上下學期標示方法，例：生命科學一、生命科學二。 

（二）請開課單位（生科系）說明「專題研究」與「學士論文」課程的差異。 

案由二、各系、所、學位學程申請異動歷年「必修科目」及「第二專長」課程

，提請  審議。（詳如附件 5-9，註冊組提案） 

附

件 

編

號 

系所別 學位別 入學年度 
必修 

科目 

第二 

專長 

5 生命科學系 學士班 96-101   

6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學士班 101   

7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系 
博士班 101(含)以前   

8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100-101   

9 外國語文學系 學士班 99-101   

    決議：全票通過。 

案由三、為提高外國學生學習成效並加強華語文能力，自 102 學年度起以外國

學生管道入學之學士班學生，原校定必修之「大學中文（2 學分）及

英文領域（6 學分）」可選擇改為修習「華語課程（8 學分）」。 

（註冊組提案） 

說明：自 102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學生，校定共同必修應修習大學中文（2 學

分）及英文領域（6 學分）。 

決議：全票通過。 

附帶決議：僑生，若情況特殊另案專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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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一、為提升本校學生中文寫作能力、寫作訓練，建議提高校定共同必修科目「

大學中文」學分數（現為 2 學分，修習壹學期）。（周若珍委員提案） 

決議：增加校定共同必修「大學中文」學分數，影響學生畢業總學分數及系所

課程規劃，係屬重大議題，請各位委員帶回系所討論。 

※劉正忠委員（中文系）說明：大學中文著重各種類型中文寫作，教材標準化

，授課教師均經過培訓，對各個學門的同學極有助益。 

二、現行核心通識課程第 6 向度（文化經典）、第 7 向度（歷史分析），過於

偏重東方經典課程，西洋經典文學、西洋哲學或外國史過少甚至未開設，

建議增加西方知識課程，以期達到課程多元化。（周若珍委員提案） 

決議：建議通識教育中心全面檢視核心通識及通識選修課程。 

其他建議： 

1、建議聘請本校退休教授開課，如劉炯朗校長或李家同校長。（吳文騰委員

） 

2、建議辦理具有學分數的通識系列講座課程，課程應有教師負責課程設計。

（黃坤錦委員） 

伍、散會：下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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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第 1次校課委員會議（報告事項） 

時    間：102年6月4日（星期四）中午12：10 

地    點：行政大樓2樓第2會議室 

主 持 人：陳信文教務長 

壹、報告事項 

一、101年 6月 14日 100學年度第 5次教務會議通過，廢除體育「通過體適

能得免修體育課 2學期」：適用對象自 101學年度以後（含）入學學生；

100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仍適用原有規定–通過體適能測驗，得

免修「體育課」2學期。 

說明：1至 3年級，每學期均必須修習「體育課」，不得缺修；大一上學

期必修「大一體育」課程 1學期。 

以運動績優管道入學者必須修習所屬專長之「校隊體育」6學期。 

二、101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公布於校務資訊系統，提供教師上

網查詢；全校填卷率 65.58%，平均分數 3.42，各院平均分數：人社院/3.48、

工學院/3.30、生科院/3.42、共教會/3.47、原科院/3.38、科管院/3.48、理學

院/3.29、電資院/3.38、其他/3.48。 

說明：（一）針對教學意見調查「整體綜合意見：1.我覺得這位教師教學

表現優異」得分計算；（二）系所平均成績：填卷率為 0 的課程不

予納入計算。 

三、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前棟 2樓 3間教室，已完成各項設備施作，預計 102

學年度起加入排課。提供通識課程及普物、普化、微積分等大班教學上課

使用。教室均配有投影機、資訊講桌等多媒體設備。簡介如下：  

教室 容量 教室型式 課桌椅型式 備註 

R243 90人 平面 移動式 

移動式課桌(3人座)26張 

移動式課桌(2人座)6張 

移動式椅子 90張 

R245 173人 階梯 固定式 
固定式課桌椅 173組 

身障生課桌 2張 

R253 90人 平面 移動式 

移動式課桌(3人座)24張 

移動式課桌(2人座)9張 

移動式椅子 90張 

四、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及新制之英文免修標準即將於 102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課務組與註冊組已協助公告於網頁並通知各系；語言中心並商請計通中心

協助製作英語領域免修及畢業門檻英檢成績審核申請系統，以增進將來之

處理效率。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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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因應自 102學年度起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實施，擬於 102年 11月 （約

為學校行事曆的第 11或 12週）試辦全校大二學生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之

團測。 

六、自 102學年度起，選課階段「二階段退選」更名為「停修」。 

說明： 

（一）本校自 85學年度第 2學期起實施第二階段退選，課程退選分成兩

階段；惟目前選課期間，均可退選，配合實務作業爰修正為「停

修」。（台聯大系統其他三校，均名為：「停修」） 

（二）除名稱修正外，均仍適用「二階退選」原規定： 

1、停修須經任課教師、導師及系主任之同意，不收手續費、不退學

分費、停修科目不設限；惟須符合學則最低修課學分規定：（1）

學士班：第一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第四學年每

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2）研究生：至少一門科目。 

2、停修之科目仍記載於學生成績單上，但成績登記為「停修」（英文

成績單為「W或Withdrawl」）。 

3、校際選課，只要對方學校同意亦可申請停修。 

七、自 102學年度第 1學期起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學生評點給分準則仍分為 5級，

得分修正為 1~5分。 

說明： 

（一）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學生評點給分準則修正對照表如下： 

項目 修正後 現行 

非常同意 5分 4分 

同意 4分 3分 

普通 3分 2分 

不同意 2分 1分 

很不同意 1分 0分 

（二）配合修正，教學意見調查「整體綜合意見，我覺得這位教師教學

表現優異」一項得分 4.5分以上或 3.0分以下教務長均專函感謝或

提醒。（現行為 3.5分或 2.0分以下） 

八、暑期課程比照正常學期實施教學意見調查，自 102年暑期辦理。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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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 100 學年度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錄 

時    間：101 年 6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14：10 

地    點：行政大樓二樓  第 2 會議室 

主    席：陳教務長信文                                  紀錄：鄭夙芬 

出席人員：(以姓氏筆劃排序) 
王家祥委員、吳文騰委員、呂平江委員(請假)、吳世英委員(代理莊慧玲委員) 

施純寬委員、胡啟章委員、耿朝強委員、黃坤錦委員、程守慶委員(請假)、 

葉廷仁委員、楊叔卿委員(請假)、劉承慧委員、戴念華委員、謝小芩委員、 

蘇宗粲委員、王柏軒同學(請假)、廖偉澤同學 

列席人員：張副教務長祥光、通識中心黎正中主任、體育室李大麟主任、註冊組許淑美

組長、課務組張淑嫺組長 

壹、 報告事項 

一、本校英語能力檢定考試畢業門檻相關報告(語言中心)－附件 1。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錄-100 學年度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錄－附件 2。 

參、 議案 

一、核備事項： 

(一)生科院暨所屬系級教學單位、通識中心、奈微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核備

案(提案單位：課務組)－附件 3。 

建議修正事項： 

單位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生科系 

五、本委員會應經半數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

員表決過半數之同意始

得決議。重要會議決議須

提報系務會議，無異議後

執行。如有異議，則依系

務會議之決議執行。 

五、本委員會應經半數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

員表決過半數之同意始

得決議。 

增列文字 

(後記:會後生

科系表示同意

修正) 

醫科系 

三、本委員會職責： 

 

 

 

 

 

 

四、本委員會會議每學期至

少舉行一次，必要時得

三、本委員會會議每學期至

少舉行一次，必要時得

增開臨時會議，均由召

集人召集之。並得邀請

相關同仁或學生代表

列席參加會議。 

 

四、本委員會職責： 

 

統一生科院暨

所屬系級教學

單位條文編排

順序，將「本

委員會職責」

由第四條修正

為第三條，「會

議的召集」改

列為第四條。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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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增開臨時會議，均由召

集人召集之。並得邀請

相關同仁或學生代表

列席參加會議。 

 

五、本委員會應經半數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

員表決過半數之同意始

得決議。重要會議決議須

提報系務會議，無異議後

執行。如有異議，則依系

務會議之決議執行。 

 

 

 

 

 

五、本委員會應經半數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

員表決過半數之同意始

得決議。 

 

 

 

 

 

增列文字 

(後記:醫科系

表示將送相關

會議決議後再

提送校課委會)

 

生科院學

士班 

三、本委員會職責： 

(一)定期檢討修正生科院學

士班課程、課程結構與課

程大綱。 

(二)規劃審訂學生必修科目

、學分數暨畢業總學分相

關事宜。 

(三)規劃研議生科院學士班

新開課程、學期課程之開

設及異動。 

(四)審議生科院學士班學生

低修學分、成績修正及學

生轉系申請相關事務。 

(五)協調其他與生科院學士

班教務相關事務。 

 

四、本委員會會議每學期至

少舉行一次，必要時得

增開臨時會議，均由召

集人召集之。並得邀請

相關同仁或學生代表

列席參加會議。 

 

 

 

 

 

 

 

 

 

 

三、本委員會會議每學期至

少舉行一次，必要時得

增開臨時會議，均由召

集人召集之。並得邀請

相關同仁或學生代表

列席參加會議。 

 

 

 

 

 

 

 

 

 

 

四、本委員會職責： 

(一)定期檢討修正生科院學

士班課程、課程結構與課

程大綱。 

(二)規劃審訂學生必修科目

、學分數暨畢業總學分相

關事宜。 

(三)規劃研議生科院學士班

新開課程、學期課程之開

設及異動。 

(四)審議生科院學士班學生

低修學分、成績修正及學

生轉系申請相關事務。 

(五)協調其他與生科院學士

班教務相關事務。 

 

統一生科院暨

所屬系級教學

單位條文編排

順序，將「本

委員會職責」

由第四條修正

為第三條，「會

議的召集」改

列為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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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五、本委員會應經半數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

員表決過半數之同意始

得決議。重要會議決議須

提報班務會議，無異議後

執行。如有異議，則依班

務會議之決議執行。 

五、本委員會應經半數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

員表決過半數之同意始

得決議。 

增列文字 

(後記:生科院

學士班表示將

送相關會議決

議後再提送校

課委會) 

 

分生所 

五、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

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校課程委員會核

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五、本要點經所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提送院課程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校課程委員

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建議修正審議

單位 

(後記:會後分

生所表示同意

修正) 

分醫所 

五、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

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校課程委員會核

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五、本要點經所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提送院課程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校課程委員

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建議修正審議

單位 

(後記:會後分

醫所表示同意

修正) 

通識中心 

三、（五）檢視課程有下列狀

況之一者，經審議後得停

開： 

 

十一、本委員會議應經三分之

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

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達

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

議。 

三、（五）檢視課程有下列狀

況之一者，得建議停開： 

 

 

十一、本委員會議應經三分之

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

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達

三分之二同意始得決

議。 

文字修正 

 

 

 

建議修正表決

門檻。 

(後記:會後通

識中心表示維

持原表決門檻

，不予修正。)

決議：請各教學單位參卓修正後通過。 

(二)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本校收播同步遠距課程核備案(提案單位：課務組)－附

件 4、附件 9 (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說明：本案業於 101.2.21 及 101.3.26 分經分醫所及生科院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並簽奉教務長核可。 

主播學校 科號組別 課名 學分 時間 教師 

中央大學 LSMM575600 癌症生物學 3 星期四

14:10~17:10 

王陸海 

決議：通過核備。 

二、審議事項： 

(一)各系所 101學年度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及院學士班「第二專長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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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註冊組) －附件 5。 

決議：通過（同意 11 票 / 反對 0票） 

(二)各系所申請異動歷年「必修科目」及「第二專長」課程： 

1.原科院學士班 98-100 學年度入學學生必修科目申請異動案。(提案單位：

原科院學士班) －附件 6-1。 

2.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學士班 100 學年度入學學生必修科目申請異動案。

(提案單位：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附件 6-2。 

3.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98-100 學年度入學學生必修科目申請異動案。(提案

單位：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附件 6-3。 
4.電機工程學系 97-98 學年度入學學生第二專長課程申請異動案。(提案單位

：電機工程學系) －附件 6-4。 
5.電機工程學系申請 99-100 學年度入學學生第二專長課程異動案。(提案單

位：電機工程學系) －附件 6-5。 
6.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 97-100 學年度入學學生必修科目申請異動案。(提案

單位：電機工程學系) －附件 6-6。 

決議：通過（同意 11 票 / 反對 0票） 

(三)廢除通過體適能得免修 2學期體育課案(提案單位：體育室)－附件 7。 

說明：本案業於 101.3.30 及 101.4.16 分經體育室及共教會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決議：通過（同意 11 票 / 反對 1票），自 101 學年度起廢除，但 100 學年

度前入學者仍適用，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四)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本校主播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審議案(提案單位：通識

中心)－附件 8、附件 9(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說明：本案業於 101.4.6 及 101.4.16 分經通識中心及共教會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科號組別 課名 學分 教師 收播學校 
列入必選
修班別 

GE 121300 全球化議題 2 沈宗瑞 交通大學 
中央大學 
陽明大學 

 

決議：通過（同意 12 票 / 反對 0票），並送教務會議核備。 

三、討論事項： 

(一)一門課多個科號案(提案單位：課務組)。 

決議：本案暫緩。 

肆、散會（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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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醫學科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00年 9月 27日系務會議訂定 

101年 3月 26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1年 9月 20日系務會議修正 

102年 5月 9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年○月○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通過 

 

一、本要點依「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設置委員5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醫學科學系

教師票選，任期為一學年，俟下任委員會成立為止。委員連選得連任。 

三、本委員會職責： 

（一）定期檢討修正本系課程、課程結構與課程大綱。 

（二）規劃審訂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相關事宜。 

（三）規劃研議本系新開課程、學期課程之開設及異動。 

（四）規劃及協調本系課程與授課教師。 

（五）規劃及協調須本系支援之校內外課程與授課教師。 

（六）協調其他與本系教務相關事務。 

四、本委員會會議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增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之。

並得邀請相關同仁或學生代表列席參加會議。 

五、本委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本委員會重要會議決議須經系務會議核定後實施。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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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00年 10月 6日班務會議訂定 

101年 3月 26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2年 5月 8日班務會議通過 

102年 5月 9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年○月○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通過 

 

一、本要點依「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設置委員 5 人，班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班主任自

生命科學系及醫學科學系各遴聘 2 名，任期為一學年，俟下任委員會成立為止，

委員連選得連任。 

三、本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定期檢討修正生科院學士班課程、課程結構與課程大綱。 

（二）規劃審訂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相關事宜。 

（三）規劃研議生科院學士班新開課程、學期課程之開設及異動。 

（四）協調其他與生科院學士班教務相關事務。 

四、本委員會會議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增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之。

召集人得邀請相關教師或學生代表列席參加會議。 

五、 本委員會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重要會議決議須提報班務會議，無異議後執行。如有異議，則依班務會議之

決議執行。 

六、本要點經班務會議通過，提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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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00年 11月 4日 100學年度第 1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0年 11月 8日 100學年度第 1次共同教育委員會通過 

100年 11月 22日 100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101年 12月 25日 101學年度第 1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2年 4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通過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一、國立清華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規定，設置「國立清華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課程

委員會)。 

二、本課程委員會組成： 

本課程委員會委員由本會主任委員及所屬單位代表各1人、本會外教師代表

2~4人及校外專家2~4人及學生代表2人組成，由本會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

原則上任期為一學年，得連任。教師代表及校外專家由本會所屬各單位推薦，

送本會主任委員擇聘之。 

三、本課程委員會職責： 

（一）整合、協調與審議本會所屬系級教學單位開設之課程架構、品質與教學

效果。 

（二）審議各課程領域方向，以符合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指標及學生需求。 

（三）其他相關事項之決議與執行。 

四、本課程委員會開議： 

（一）本課程委員會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二）涉及與學生相關之課程規劃議題，應有學生代表參與討論。 

（二）（三）必要時得增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並得邀請相關同仁

或學生代表列席參加會議。 

五、本要點經共同教育委員會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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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00年 9月 26日學士班委員會通訊會議通過 
100年 9月 27日 100學年度第一次科管院課程委員會核備通過 

一、 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設置「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設立宗旨為促使本班設立周全的課程規劃，達成最佳的教學效果，依

本班整體發展方向及特色為據，配合本校各系所開設課程，規劃並議決本

班學程之規劃設計等教學相關事項。 

三、 本會委員及召集人產生方式，本班全體學程委員皆為當然委員，由班主任

擔任召集人，並為開會時主席。 

四、 本會之主要職掌： 

 (一)審議本班課程架構之共同原則，課程規劃等事宜。 

 (二)審訂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相關事宜。 

(三)審查與制訂學生學分及科目抵免辦法。 

(四)整合本班教學資源，以提升課程品質與教學效果。 

(五)評鑑本班課程。 

(六)定期檢討修正本班課程、課程大綱。 

五、 本會每學期應召開一次委員會議，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六、 本會需有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超過

二分之一同意始可決議。如有重大歧見，則召開班務會議處理之。 

七、 當課程有重大修訂或其他需要者，得由召集人邀請學生代表至多2人與相

關人員列席。 

八、 本要點經班務會議通過，送院、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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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定必修英文領域課程：102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英文領域必修學分一般生調

整為 6學分，進階生維持不變。所有學士班學生且均應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未通

過者須於畢業前修習「進修英文」2學分且成績及格，始得畢業。 

二、102學年度「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各院學士班「第二專長」與 101學年度相較

異動情形表 

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原 

科 

院 

工程與系統

科學系 

核工與能源

第二專長 

刪除  能源工程概論 必修科目 

新增 能源與環境概論  必修科目 

生醫工程與

環境科學系 
第二專長 新增 

  
選修新增「環境分子科學」

類 

分析化學一  
新增「環境分子科學」類科

目 

分析化學二  
新增「環境分子科學」類科

目 

物理化學一  

新增「環境分子科學」類科

目，亦為「分子生醫科學類」

科目 

物理化學二  
新增「環境分子科學」類科

目 

環境科學與工程  
新增「環境分子科學」類科

目 

環境化學  
新增「環境分子科學」類科

目 

放射化學  
新增「環境分子科學」類科

目 

原科院學士

班 
學士班 

學分

異動 
  

院學士班必修原 28 學分增

加為 31學分 

刪除  應用數學 

院學士班必修「工程數學或

應用數學」(二選一)更改為

「工程數學」 

異動  能源與環境概論 
原列於第一專長核心必修

科目，改列為院學士班必修 

異動  書報討論 
原列於第一專長核心必修

科目，改列為院學士班必修 

異動   

第一專長核心必修(18學

分)改為核心必選(6 學

分)，備註加註「左列四門

課任選二門，超修科目可列

入專業選修學分」 

異動  輻射安全 
原第一專長核心必修科

目，改列專業選修「低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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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源組」科目 

學分

異動 
  

第一專長能源與環境學

程，原 35~36學分,增加為

36~37 學分 

異動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12

學分)分為「機械類」、「電

機類」、「材料類」、「物理

類」、「化學類」五類刪除。

新增「專業必選」(15~16

學分,分為「能源工程」及

「環境化學」二類 

異動   

第一專長專業必選備註欄

修改為：左列「能源工程」

與「環境化學」任擇 1 類修

畢，其中工程類需選修工科

系所開之課程，化學類則需

選修醫環系所開之課程 

新增 程式語言  
新增第一專長專業必選「能

源工程」類科目 

異動  熱力學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機械

類」科目改列專業必選「能

源工程」類科目 

異動  材料科學導論一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材料

類」科目改列專業必選「能

源工程」類科目 

異動  近代物理一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物理

類」科目改列專業必選「能

源工程」類科目 

新增 電子電路學  
新增第一專長專業必選「能

源工程」類二擇一科目 

異動  電子學一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電機

類」科目改列專業必選「能

源工程」類二擇一科目 

新增   

第一專長專業必選備註欄

加註：選修「能源工程」類

者「電子電路學」與「電子

學一」任擇一科 

異動  普通化學二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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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類」科目改列專業必選「環

境化學」類科目 

異動  有機化學一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化學

類」科目改列專業必選「環

境化學」類科目 

異動  物理化學一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化學

類」科目改列專業必選「環

境化學」類科目 

異動  分析化學一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化學

類」科目改列專業必選「環

境化學」類科目 

新增 環境化學  
新增第一專長專業必選「環

境化學」類科目 

刪除  工程熱力學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機械

類」科目 

刪除  信號與系統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電機

類」科目 

刪除  
電子學二/電子學三/

控制系統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電機

類」科目 

刪除  材料熱力學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材料

類」科目 

刪除  物理冶金一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材料

類」科目 

刪除  物理冶金二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材料

類」科目 

刪除  電磁學一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物理

類」科目 

刪除  電磁學二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物理

類」科目 

刪除  近代物理二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物理

類」科目 

異動   
第一專長專業選修 5~6 學

分改為 15學分 

異動   

第一專長專業選修刪除「核

工」、「太陽能電池」、「燃料

電池」、「社會經濟」組。新

增「低碳能源組」 

異動   第一專長專業選修備註欄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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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改為： 

˙左列「低碳能源」與「永

續環境」任擇一組修畢 15

學分 

˙專業選修認定標準由本

班決定 

異動  流體力學一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機械

類」科目改列專業選修「低

碳能源組」科目 

異動  熱傳學 

原第一專長基礎選修「機械

類」科目改列專業選修「低

碳能源組」科目 

異動  核能安全 

原第一專長專業選修「核

工」組科目改列「低碳能源

組」科目 

異動  核能系統 

原第一專長專業選修「核

工」組科目改列「低碳能源

組」科目 

異動  光子與粒子度量原理 

原第一專長專業選修「核

工」組科目改列「低碳能源

組」科目 

異動  核輻射度量實驗 

原第一專長專業選修「核

工」組科目改列「低碳能源

組」科目 

異動    先進太陽能電池 

原第一專長專業選修「太陽

能電池」組科目改列「低碳

能源組」科目(2 學分改為 3

學分) 

異動    
太陽光電創意專題實

作 

原第一專長專業選修「太陽

能電池」組科目改列「低碳

能源組」科目  

異動  電化學原理 

原第一專長專業選修「燃料

電池」組科目改列「低碳能

源組」科目 

新增 環境毒物學  
新增第一專長專業選修「永

續環境組」科目 

新增 大氣化學  
新增第一專長專業選修「永

續環境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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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新增 環境分析化學  
新增第一專長專業選修「永

續環境組」科目 

新增 環境觸媒化學  
新增第一專長專業選修「永

續環境組」科目 

新增 奈米材料環境應用  
新增第一專長專業選修「永

續環境組」科目 

新增 氣膠與空氣汙染  
新增第一專長專業選修「永

續環境組」科目 

新增 水污染與防治  
新增第一專長專業選修「永

續環境組」科目 

理 

學 

院 

數學系應數

組 
學士班 

更名 程式設計入門 資訊系統應用  

異動  離散數學 
原離散數學改為二選一 

新增 偏微分方程導論  

數學系數學

組 
學士班 

異動  幾何二 

原幾何二改為三選一 新增 拓樸學導論  

新增 高等線性代數  

物理系 學士班 刪除  前沿物理專題演講二 刪除必選課 

理學院學士

班 
學士班 

異動  離散數學 
原離散數學改為二選一 

新增 偏微分方程導論  

先進光源學

位學程工科

組 

碩博士班 
異動  加速器物理一 原加速器物理一改為二選

一 
新增 加速器工程  

工 

學 

院 

材料系 

學士班 

 

新增 晶體缺陷 物理冶金一 更改課程名稱，新增為必修 

異動 材料實驗二 材料實驗三 更改課程名稱 

刪除  輸送現象導論 刪除必修，改為選修 

學分

異動   
專業選修由 16學分，增加

為 18 學分 

異動   

系定必修「生命科學」之備

註欄由生科系「生命科學一

或生命科學二」及工學院

「生命科學與工程一或生

命科學與工程二」4選 1，

改為生科系「生命科學一或

生命科學二」及工學院「生

命科學與工程一或生命科

學與工程二」及材料系「生

命科學與工程」5選 1 

第二專長 新增 晶體缺陷 物理冶金一 
新增選修科目，於下學期開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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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異動 物理冶金 物理冶金二 改為 1學期，於上學期開課 

動機系 
第二專長 

學分

異動 
  

機械製造 3學分應由下學

期改為上學期修課 

學士班 
第二專長 

更名 熱傳與質傳學 熱傳學 能源學程核心課程更名 

工工系 

學士班 刪除  微分方程 
由系定必修刪除(系定必修

學分由 78改為 75) 

學士班 
學分

異動 
  

最低畢業學分數由 135 學

分，減少為 130 學分 

第二專長 

異動  線性代數 選修變動為必修 

學分

異動 
  

學程總學分數由 27 學分，

增加為 30學分 

博士班 

 

新增 
博士班專題(一)  必修課程新增 

博士班專題(二)  必修課程新增 

刪除 

 人因工程專題 必修課程刪除 

 作業研究專題 必修課程刪除 

 自動化生產管理 必修二選一課程刪除 

 
電子化與營運管理專

題 
必修二選一課程刪除 

學分

異動 
  

博士班畢業學分(不含論

文)由 30 學分，減少為 29

學分；逕讀學分數仍維持

30 學分 

在職專班 

刪除 
 製造管理 必修 8選 6課程刪除 

 營運管理 必修 8選 6課程刪除 

新增 
創新研發管理  必修 8選 6課程新增 

生產與營運管理  必修 8選 6課程新增 

醫工系 碩士班 新增 書報討論  
新增必修科目 3 學分(每學

期 1學分) 

工學院學士

班 
學士班 

刪除  計算機概論 由院學士班必修刪除 

學分

異動 
  

院學士班必修學分數由 27

學分，減少為 24學分 

新增 晶體缺陷  
第一專長材料科學工程學

程課程新增 

學分

異動 
  

第一專長材料科學工程學

程學分數由 35學分，增加

為 38 學分 

新增 離散數學  
第一專長工業工程與工程

管理學程課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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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學分

異動 
  

第一專長工業工程與工程

管理學程學分數由 33學

分，增加為 36學分 

人 

社 

院 

外語系 學士班 

新增 

  

英文領域備註欄說明：如未

通過本系英文畢業門檻，則

須進行補救教學，方能畢業 

初級古希臘文一  新增人社院學士班專業選

修科目 2 門，原 4門選 3

門，刪除最多選修 3門之規

定。 

語音學  

學分

異動 
  

系定必修核心課程由 20改

為 21 學分、系定必修總學

分由 69改為 70 學分，專業

選修由 24改為 25學分。 

院學士班 學士班 新增 
文化研究專題  文化研究學程新增必修科

目二選一 文化研究實作  

語言所 碩士班 刪除  研究指導  

人類所 博士班 異動 

當代人類學理論 生物人類學 
 

當代人類處境專題 考古學 

語言學 

語言學 
原語言學單科必修改為三

選一 
考古學 

生物人類學 

台灣研究教

師在職進修

碩士學位班 

碩士班 

刪除 
普通語言學  原必修科目 7選 4，刪除 2

科，變為 5選 3 台灣語言導論  

更名 

區域研究：台灣漢人

社會與文化 
台灣漢人社會與文化  

區域研究：台灣南島

社會與文化 
台灣南島社會與文化  

文化研究碩

士學程 
碩士班 新增 

論文  

102學年度新增學系 亞際文化研究導論  

論文研究方法  

生 

科 

院 

生命科學系 

學士班 新增 生物光電實驗  

實驗課程原訂 4 選 2，增加

「生物光電實驗」，變為 5

選 2 

第二專長 新增 生物光電實驗  

實驗課程原訂 4 選 1，增加

「生物光電實驗」，變為 5

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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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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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課程適用

對象 

課  程  異  動 內  容 

類別 新課程名稱 原課程名稱 備  註 

醫科系 

學士班 

更名 生命科學 
生命科學一：人與生命

世界 
DMS110300 

更名 生命科學 
生命科學二：人類生物

學與健康照護的挑戰 
DMS110400 

學士班 

第二專長 
變更  藥理學 

由上學期開課改為不分學

期開課 

生命科學院

學士班 
學士班 

刪除  

生命科學一:人與生命

世界 

生命科學二:人類生物

學與健康照護的挑戰 

備註欄刪除兩組任選一組 

新增 生物光電實驗  
第一專長生命科學學程，變

更為 5科選 2科 

刪除  

細胞生物學實驗 

分子生物學實驗 

生物化學實驗 

微生物學實驗 

第一專長醫學科學學程，保

留醫學科學實驗，並刪除備

註欄說明 

新增  
專題研究 

學士論文 

第一專長醫學科學學程，新

增二擇一 

電 

資 

院 

通訊所 

博士班 
學分

異動 

  
畢業學分原 18學分，改為

22 學分。 

書報討論 書報討論 原為 0學分，改為 4學分 

逕讀博士 
學分

異動 

  
畢業學分原 30學分，改為

34 學分。 

書報討論 書報討論 原為 0學分，改為 4學分 

碩士班 
學分

異動 

  
畢業學分原 24學分，改為

26 學分。 

書報討論 書報討論 原為 0學分，改為 2學分 

光電所 

博士班 
學分

異動 
  

畢業學分原 24學分，改為

22 學分。 

逕讀博士 
學分

異動 
  

畢業學分原 36學分，改為

34 學分。 

碩士班 
學分

異動 
  

畢業學分原 28學分，改為

24 學分。 

科 

管 

院 

經濟系 碩士班 新增 書報討論  應修 2學期 

 

附註：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102 學年度必修科目及必修總學分異動，漏經院課程委員會

審議，將於 102 年 6 月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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